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門
皆
會
職
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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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華
民
國
歴
十
二
年
 

岳
會
長 

林
鉄
郞
二
副
周
順
榮
 

乖
議
長 

趙
仕
照
言
盧
金
生
 

在
鲁
記 

黄
栢
琪 
― 副
鋪
境
石

、 

正
財
政 

陳
宏
祥
" M
 林
灼
如 

正
監
督 

司
徒
熾
二
副
林
國
志

，、、 

*
外
交 
楊
北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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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祥g
李•

元 

五
國
技
主
任
吳
鴻
刑
 
唐
練
趁
 
馬
玲
彪 

科 

昌
 
岑
番
羅
二
周
世
庭
 

吳
棟
材

卽
在
此
使
約
與
協
定4

51®
官
•"
實
際
上
•
麻
俄
得
到
更
多
之
»

利
。
登 

5

九
园
五
年
蘇
軍
從
两
伯
利
亞
奥
外
蒙
古
開
入
滿
洲
・

s:
時
日
本
已
准
備
投
降
■ 

p
迨
至
中
蘇
維
約
 

-■*簽
訂
之
後
；
墨
跡
未
乾
，
蘇
俄
立
卽
藐
視
此
條
約
之
規
定
加
 

▽
争
中
國
疗
使
主
僅
之
阳
礙
：
中
國
在
東
北
恢
復
行
使
主
權
『
首
先
須
管
制
東
北
 

中
各
太
城
市
所
垂
塊
的
鉄
酪
區
城•
。
而
在
日
軍
投
降
後
•
鼓
區
事
實
上
 

全
在
蘇
 

〔*

掌
握
中 
•.•

•.
中
國.政
府
勢
必
一 
俟
蘇
軍
化
撤
，
卽
行
接
管
髄
區
 

中
國
政
府
派
駐
東
北
 

一
的
敏
政
代
表
對
於
箱
事
•
曾
眼
於
一
九
四
五
年
六
月
十
四R
所
簽
訂
中
蘇
條
約
 

一
和
協
定
•
希
望
僅
致
蘇
也
方
面
最
低
限
度
的
合
作
，
但
是
後
來
臺
部
感
到
十
分
 

一 
失
望
.在

日
本
投
降
後
・，
中
共
四
野
軍
林
彪
部
隊
即
大
批
滲
入
東
北
•
爲
數
約
二 

一 
拾
萬
之
多q
該
二
拾
萬
軍
隊
全
部
韻
得
全
副H
本
武
装
配 S
與
彈
藥
補
給
• 
此 

一
種
東
北
日
軍
的
武
装
與
補
給
期
經
蘇
俄
擄
獲
或
接
收
•
而
將
之
轉
交
中
共
，
其 

一 
他
中.共
誼
事
技 W 
鳩
爲
蘇
鼠
官
教
導
・• 

，

•

而
東
北
的
重
工
業
机
械
皎
備
•
婚
被
蘇
鼠
奪
掠
•
搬
運
去
其
本
圈
，
對
遠 

一
東
最
大
的
中
國
瀋
陽
兵
工
麻 
亦
代
予
協
肋
修
復
一
而
國
單
在
東
北
敗
北
，
亦 

一 
原
因
於
此
•
所
以
，
-
九
四
八
年
七
月
十
六
日
•
中
共
軍
總
司
令
朱
德
在
北
平
 

一
「
中
蘇
友
蜉
協
會J

舉
行
成
立
犬
會
時
■
曾
宜
稱
「
中
國
人
民
民
主
革
命
的
勝
， 

一
利
與
蘇
幼
的
友
詛
支
援
之
不
可
分
離
 

顧
而
易
見
』
。
拐
垂
丁
^

^

年
人 

一
月
拾
七
日
，
中
共
在
東
北
的
首
腦
悬
崗
氏
•
亦
曾
在
泳
陽
豪
大
會
發
裏
演R 

一 
例
「
中
國
人
民
所
以

SB

得
今
天 

16 樣
的
偉
大
勝
利
，
其
原
圏
卽
爲
矍
了
以
蘇
 

■
俄
爲
苜
的
亂
際
革
命
力
量
的
援
助
」
，(•
上
文
冬
見
卬
國
向
聯
合8
控
訴
蘇
俄 

二

案

》
•

蘇
俄
已
赤
化
内
外
蒙
古
•
在
西
南
邊
陲
亦
向
前
擴
張
勢
力
•
大
個
東
南
亞
 

一
已
爲
碌
俄
毒
霧
所
籠
罩
。
此
次
國
民
政
府
之
聲
明
撤
廢
中
蘇
友
好
同
盟
條
約
• 

一
或
爲
封
鎖K

連
及
旅
順
的
兩
港
口
•
爲
準
備
戰
時
國
際
法
履
行
之
程
序
亦
未
可
 

一
知
，
其
實
蘇
俄
與
就
民
政
府
•
已
願
明
地
立
於
敵
對
地
位
•
中
蘇
友
好
同
盟
條
 

二
約
早
上
被
原
聯
視
包
廢
紙
一
苟
便
稍
有
微
些
尊
重
*
何
來
払
助
中
共
・
國
方
非 

(
有
卜
述
關
係
，
則
爲
患
此
一
舉
•
事
實
上
•
離
有
力
量
對
力
量
•
方
有
程
效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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迎
一
一
華
人 

左
影
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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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是
日
堂
三
月
尾
止
洸
顧
一
 

敢
相
若
特
別
减
價
假
元
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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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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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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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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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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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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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
上
影
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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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#

李
觉
卿
答
爵
"
直
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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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
時
撤
席
， 

一 

■
•
、
同
晚
六
時
，
筵
開
數
席
手
該
祉
禮
 

廳
♦ 
柬
飾
本
鳩
西
人
義
興
會
■
員
多
名 

及
各
界
名
流
。
依
時
入
席
，首
由
鹿
晟 

.
陳
*
宣
布
宴
會
旨
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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隨
帥
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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暢
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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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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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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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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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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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 

西
人
次
第
涙
 a
•
皆
以
中
西
友
誰
•
聯 

絡
感
情
爲
前
提
•
言
曹
金
玉
•
美
不
勝 
一 

收
・
求
由
李
袞
卿
答
謝
直
飮
至
拾
資
 

時
撤
席
•
洵
盛
會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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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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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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黨
支
部
 
一。
原 

日
係
三
層
木
樓
，
建
築
於
卅
四
年
以
前
 

•
不
合
新
時
代
之
需
要
，
爲
迎
合
時
勢
 

流
潮
舊
■
之
意
所
仍
保
存
桂
用
•
另 

築
一 
新
痔
代
之
黨
所
，
求
鼓
儡
完
美
■ 

矗
礎
穩
固
堂
皇
•
以
符
合
新
躁
代
需
求
 

•
紅
於
二
月
拾
九
日
開
金
体
*
會 
表 

一 决
切
實
施
行
，
前
擬
在
舊
黨
所
右
邊
卽
 

三
零
零
三
號
廿
八
亞
運
由
之
草
塲
建
築
一 

。
後
均
嫌
該
地
址
不
適
合
•
且
靠
近
高 

樓
■
不
能
四
燃
八
建
•
又
是
橫 ®
 

現 

乃
轉
擇
於
卅
=
一
皆
二
八
零
零
號
；
自
置 

一
之
地
段•
卽
由
黨
部
後
段
继
方
適
宜
、 

四
圍
空
地
•
建
築
新
時
代
之
黨
部
一
座
 

。
面
東
背
西
•
預
計
建
築
金

il
'-M 餘
元 
一 

。
够
建
築
費
一
由
強
黨
支
部
撥
出
之
外
 

一
。
相
差
尙
多
•
决
由
解
埠
黨
員
籌
足
：
 

以
促
叫
之
•
茲
縫
選
定
建
築
委
員
拾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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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上
再
五
沅
 
«
標
世
四
元
 

李
燊
九
• 

8!$
金
网
女
士
 

司
徒
文
任
 

周
家
灼
，
甄
如
江 

敖
滎
初
蘇
發
 

血
澡
馨
，
林
時
仰
鍾
華
龍
 
趙
蔣
潮 

一 郎
樹
培 

謝
志
如
夫
人 
胡
信
 
林
永
 

丁
筒
漢
棟 

義

道
 
以
上
毎
三
元
 

一
林
智
 

黄
子
維 

梁
昌
津 

曾
錫
元
 

膂
喚
樂 

陳
丹
遊
女
士
 

鄒
扶 

郎
仍 

一
證
化
勝
鍾
宜
，
攸
 
合
 
岑
池
福
 

黃
京
琪
 

以
上
每
二
元
五
 

机
世
秩
 

高
聰
 
麥
穗
聖
 

劉
炳
松 
梁
吉
 
駱
珍 

骆
兆
棠 

李
社
洪 

黃
秀
玩 

胡
添
福
 

湯
佑
一
蔡
吉
襲
昌
艮
鄭
如
栢
 

蔡
、
樹 
楊
雙
全
 
剧
髪
格
.
解
瑞
濃 

江
彥 

鄭
連
棟
 
梁
秀
鳳
女
士 
駱
兆
良
 

岑
祟
樂
龔
定
燊
曾
文
湯
步
雲
 

一 唐
自
璉
 

楊
東
賢
: 
陳
宏
詳 
簡
崇
澤
 

趙
槐 

部
月
銀
女
士
 
劉
希
玉 
以
上
 

每
二
元 

趙
卓
莊 

屬
棨
浣 
林
文
合
 

李
錫
仍
 

黄
丙
均 

盧
洪
結 

周
朝
鎬 

丁
鄭
成
就 
以
上
每
壹
元
五
 
劉
卓
南
一
元

民
國
四
十
一
二
军
職
員
列

理 

張
椿
積 
二一 

記 

余
鴻
惠
二
 

交 

李
廷
俊 
二 

督 

林
三
合
 
」 

政 

梁
裕
昌
一
」

周
瑞
炳
 

馬
愼
熊 

張
炎
欣
■ 

黄
德
文 

黃
開
鶏

敵
周
拔
家
」

梅
鉅
 

務

余

如

良
:

馬
，恒
倫
一

二

事 

袁
兆
理
.
黄
東
文
•
方 

來
 

羅
護
世 

黎
家
振
. 
鄭
庚
林
 

鄧
柱
儒 
曹
法
暖
 

吳
在
就
 

余
球
.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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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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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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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
•
幷
就
准
照
.
第
劇
進
行
.
絞
雑
市 

府
大
加
賛
助
•
准
予
利
便
興
工
丁 
幷
經 

鰻
案
呈
報
全
加
洪
門
總
支
部
備
案
•
將 

•
於
本
年
正
春
實
行
興
工
建
築
•
岐
堂
皇 

之
黨
所
料
於
本
年
夏
間
完
成
友
，

- 
非
常
熟
鬧
，
酒
至
數
巡
• 
首
由
主
委
鄭
一 

忠
梅
盲
布
春
蔭
旨
趣
•
及
領
衆
超
立
• 

敬
飮
春
酒
三
大
杯
 

隨
睛
周
憲
煜
• 
鄭 

就
光
~
鄭
彪
聲
，
岑
池
顧
♦
黎

to球
• 

來
賓
周
朝
鎬
・
黄

胃
•
廖
道
喜
，
岑 

崇
樂
等
君
・ »
揮
新
春
畫
旨
， 
第
次
演
 

畢
♦
掌
聲
雷
動
• ES

開
懷
暢
飮
，
殿 

由
部
就
光
答
謝
。
移
 

to •
周
 8
 煜
君
输
 

席
向
各
黨
員
及
義
端
義
姆
•
來
賓
献
飲 

•
直
至
木
時
撤
席
，
幷
燃
燒
炮
竹
・
中
 

西
男
女8
觀
者
極
衆
，
洵

譽

也
• 

一 

回
日
専
債
普
帰
春
 «

，
普
依
時
赴
 

席
。
魚
貫
而
至.66 
鬧
熟
，
酒
重
數 

巡
• 
首
由
社
長
股
將
潮
宣
布
春
融
旨
趣
 

•
幷
領
衆
起
立
敬
各
人
春
酒
三
杯
， «
 

郎

1E 噗
，
曾
吉
晋
• 
馮
雙
德
•
鄭
尙
舜 

等
君
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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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
舉
一 

行
就
職
典10

"
並
般
茶
會
・
請
各
職
員
一 

黨
員•
依
解
蒞
會
助
慶
爲
盼
 

此
吿
・

；  
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駐
加
國
總
支
部
 
一

主
任
蔣
安
飯
 

秘
書 ®
建
平 

中
華
民
園 
四
拾
貳
年
二
月
廿
五
日

養
牛
農
家
好
消
息 

点
問
題
，
廿
六
日
加
拿
大
社
電
。 

加
農
長
加
狄
尊
，
昨
日
在
此
對
農
科
速
 

成
班
農
夫
説
英
•
三
月
一
日
解
放
加 

拿
大
畜
牲
入
口
禁
令
之
後
。
加
西
生
牛 

大
概
一
定
超
價
 

而
卜
星
期
日
後
。
可
一 

以
恢
復
 

51 銷
奥Il  

to 鼻
大
農
夫
現
在
 
一

:4
h5**< m

m;^<5^^

中
 
.
.
■
^
4
 

2

柬

B 隔一虑5

本
犠
三
月
一
貝
星
晋
*

毛
  

*

舉
行 

第
十
二
週
年
紀
念
典
禮
幷
于
同
日
下
午
五
時
半

M

^

^

w

統
黄
，

7. 

列
位
昆
仲
伯
聲
姆
姊
妹
賁
属
助
慶
揖
不
一
切*
 

曷
攀
幸
•

；
」

.
，
；

——
：.晶 

雲
埠
梁
忠
孝
堂
同
人
謹
訂r

融

」

(

」 

二
丁
，
：

Leoog

 C
hung

 H
ow

 Teng

 

• 

尸
 

128  E.  render  St   
".V

貫coyvw

B
  

-P
時 

-N
>4H
>*4̂
l,4><̂
a>o  <8K
6M
a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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